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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56/2021_2022__E4_BB_A5_

E5_9F_8E_E4_B9_A1_E8_c67_256408.htm 首次提交全国人大常

委会审议的城乡规划法草案，对城市建设方面的“政绩工程

”“形象工程”作出明确规范，比如，“城乡规划经批准后

，组织编制机关应当予以公布，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查阅

已经公布的城乡规划”；规划应“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征求专

家和社会公众的意见”；并特别强调，“城乡规划一经批准

，不得随意修改，特别是不能因为地方领导人的变更而变更

”。 以城乡规划的公开性、可监督性以及不得擅自更改的严

肃性，来遏制城乡建设过程中存在的诸如“政绩工程”“形

象工程”这样的问题，应该说，城乡规划法草案的这一治理

思路不仅非常正确，而且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毋庸讳言

，当前我们的城乡规划建设中，“政绩(形象)工程”之类现

象之所以屡禁不绝，甚至在一些地方有不断泛滥的趋势，关

键就在于：在城乡规划中，一方面，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

没有得到充分尊重；而另一方面，权力干预规划的能力又过

于强势，难以得到有效制约。这些都导致，不少现实中的城

乡规划往往无视公共诉求、民生利益，既“贪大求洋”，又

“急功冒进”，不仅损害了城乡建设的和谐，而且也人为地

破坏了城乡社会内部各种结构要素的协调和均衡。 其实，在

笔者看来，城乡规划之所以必须遵循一个充分公开透明、可

监督且不得随意更改的治理思路，根本原因还在于，这样一

个治理思路，实际上是一个法治化的思路，彰显的是“保障

权利制约权力”的法治精神。 “城乡规划”究竟是什么？如



果仅以专业的眼光打量，或许会认为它只不过是一些图纸和

文字构成的规划设计方案而已，然而从法治的视角来看，它

其实就是一部规范城乡发展建设的法律。城乡规划的编制、

出台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一个立法的过程，与之相对应，遵

守和贯彻实施城乡规划的过程，也就成了一个守法、执法的

过程。 一旦以这样一种法治的视角来审视城乡规划，对于通

过城乡规划法来遏制和治理“政绩(形象)工程”，我们无疑

会有进一步的法治期待：比如说，在城乡规划的编制环节，

除了要强调公众的知情权向社会公开和征求公众意见之外，

是否还应进一步考虑赋予公众更为直接充分的参与权，如将

城乡规划提交人大表决？很明显，既然城乡规划就是法律，

而编制的过程就是立法的过程，那么充分尊重公众的参与权

，并通过法定的民意机构来保障这种权利的实现，就是法治

逻辑的必然。 而另一方面，在规划的监督实施方面，即守法

、执法的环节，我们也有理由进一步期待：城乡规划不仅不

能“因为地方领导人的变更而变更”，而且，对于那些敢于

擅自更改和破坏城乡规划的官员，还必须给予严厉的法律制

裁，追究其相应的法律责任。 不能不说，在这方面，时下我

们的法治化程度是难以令人满意的，这突出表现在：虽然对

于“政绩(形象)工程”在政策宣传上一直是禁止的，但相应

的处罚却明显过于疲软往往囿于纪律、行政层面来处理，而

没有上升到法律的高度来追究违法责任。为了维护法律的严

肃性，给予破坏规划的掌权者严厉的法律追究，是今后贯彻

实施城乡规划所不能回避的课题。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